
雲林縣西螺鎮公有零售市場攤(舖)位使用費標準 

                           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23 日西鎮行字第 0990014124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6 日西鎮行字第 10000009982 號令修正 

第一條 本標準依零售市場管理條例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攤位計算方式，以使用面積每平方公尺乘以單價＝每月使用

費。(如附表) 

依前項公式計算，有偏高或偏低時，本所得在百分之十五範圍

內增減之。攤位使用費依第一項公式計算，有偏高或偏低時，

本所得參酌鄰近商店之租金增減之。 

     第三條 舖位計算方式，一律按收租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三乘以使用

面積。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附表： 

市場別 攤位編號 面積(㎡) 單價(元)
使用費 

(元/月) 

清潔費 

(元/月)

第一市場 1-109 10 80 800 200 

第二市場 B1 27 110 2970 200 

 B2 27 110 2970 200 

 B3 27 110 2970 200 

 B4 23 110 2530 200 

 B5 56 110 6160 200 

 B6 63 110 6930 200 

 


